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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厦门三维丝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董事会”)的相关提案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和

审议，现就相关事项发表本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各子公司互相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子公司之间相互

担保有助于促进各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且各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

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前述事项内容和程序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意子公司之间互相为外部融资机构授信

提供担保(详见《具体担保明细》)，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 

 

二、关于免去李凉凉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独立意见 

 

我们已经审阅了董事会的相关提案，充分了解了董事会提案的背景和实际现状，“根

据公司业务布局和发展规划调整，公司副总经理李凉凉女士将把工作重心转移至珀挺机

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为更好地协调组织工作，明确管理层分工，提高决策和执行效

率，经公司总经理张永辉先生提议，董事会免去李凉凉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李凉凉

女士现任公司子公司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职务不变”，我

们认为本次公司董事会关于前述提案的相关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



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免去李凉凉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郑兴灿、王智勇、吴红军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